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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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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27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78,477,758股

发行价格：30.52元/股

发行对象、限售期、预计上市时间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限售期

预计上市

时间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8,519,001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20,314,543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3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0.52 8,519,003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14,416,750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8,224,112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10,157,271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7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30.52 3,805,452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8 邬建树 30.52 4,521,626 36个月

2020年5月

24日

合计 78,477,758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拓普集团” 或“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概况如下：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2016年4月8日、8月15日、9月14日及2017年3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18、24、26、29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6年4月27日、10月10日及2017年4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16年11月23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4、2017年4月21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 《关于核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 102号），核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78,477,758股

4、发行价格：30.52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按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价格

不低于人民币21.47元/股。

根据公司2016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

告》， 因公司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21.47元/股调整为不低于20.86元/

股。

本次实际发行价格为30.52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20.86元/股的146.31%；为拓普集团发送认购邀请书前

一交易日（2017年4月26日）收盘价（32.46元/股）的94.02%；为拓普集团申购报价日（2017年5月3日）收盘价（32.18元/

股）的94.84%；为拓普集团申购报价日（2017年5月3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32.98元/股）的92.54%。

5、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395,141,174.16元，发行费用共计34,712,005.07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360,429,169.09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2017年5月8日，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验字[2017]000316号《验证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5月8

日15：00时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配售对象缴纳的网下申购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款合计为人民币2,395,141,174.16元。

2017年5月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F10536

号《验资报告》，截至2017年5月9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2,360,429,169.09元（已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4,712,005.07元），其中：股本78,477,758.00元，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

2、2017年5月24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股权

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

致；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

登记备案范围内、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发行对象均已在规定时间按照要求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4）除实际控制人邬建树先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交易，也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除实际控制人无建树先生外，本次7个认购

对象及其产品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

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除邬建树外的其他

发行对象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

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

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已按照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认

购合同》、《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

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78,477,758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114,819,808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8名，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结果及认购股份的限售期和

预计上市时间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限售期

预计上市

时间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8,519,001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20,314,543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3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0.52 8,519,003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14,416,750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8,224,112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52 10,157,271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7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30.52 3,805,452 12个月

2018年5月

24日

8 邬建树 30.52 4,521,626 36个月

2020年5月

24日

合计 78,477,758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04月12日

法定代表人：刘卓

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A009

号经营）。

2、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注册资本：17,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3、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邓友成

注册资本：50,000.00万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证券投资；各类金融产品投资；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问服

务；资产（或股权）并购业务；资产（或股权）受托管理业务；资产（或债务）重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刘未

注册资本：20,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1999年04月13日

法定代表人：薛爱东

注册资本：3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04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注册资本：12,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7、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21日

法定代表人：梅锦方

注册资本：5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8、邬建树

姓名 邬建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香港 身份证号/护照号 R507****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215号

联系电话 0574-8680�085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是

本次发行前，邬建树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478,400,000股，直接持有

公司451,000股，合计持有公司478,851,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3.77%，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邬建树先生

之外，其他7名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7年4月30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478,400,000 73.70%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10,571,594 1.63%

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5,000,000 0.7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39,135 0.53%

5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14,587 0.5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90 0.46%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科技30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0.46%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智能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01,208 0.45%

9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9,460 0.42%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国家

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15,763 0.40%

合 计 514,861,837 79.3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478,400,000 65.75%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10,571,594 1.45%

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9,829,619 1.35%

4

北信瑞丰基金－平安银行－长安国际信托－

长安信托－定增长信汇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29,619 1.35%

5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8,561,842 1.18%

6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中船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6,553,079 0.90%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897,771 0.81%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506,737 0.76%

9 邬建树 4,972,626 0.68%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4,208,600 0.58%

合 计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3.7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迈科国际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5.75%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73,956,132 73,956,132

2、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478,400,000 4,521,626 482,921,62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78,400,000 78,477,758 556,877,758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70,700.000 - 170,7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0,700.000 - 170,700.000

股份总额 649,100,000 78,477,758 727,577,758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

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并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提高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使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汽车智能刹车系统项目和汽车电子真空泵项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主要用于汽车智能系统及电子系统项目的

开发建设，公司业务规模将大幅扩大、业务结构将更加优化，有利于公司零部件业务的战略布局，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市场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带来的收入仍为主营业务收入，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仍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高管人员的结构发生变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有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认购协议》，承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该行为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除此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及关联交易；其他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

业务、管理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发生变化，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

致；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

记备案范围内、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发行对象均已在规定时间按照要求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4、除实际控制人邬建树先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交易，也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除实际控制人无建树先生外，本次7个认购对

象及其产品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

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除邬建树外的其他

发行对象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

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

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已按照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认

购合同》、《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

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

七、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王玲玲、刘宪广

项目协办人：仇健

经办人员：朱权炼、肖雁、杨华伟、余思敏、何浩宇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倪俊骥、余蕾、葛嘉琪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楼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伟、陈朝亮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 话：0571-85800402

传 真：0571-85800465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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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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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为协议各方初步确定合作

意愿的约定性文件，该基金的正式实施尚需协议各方进一步协商谈判，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书》尚未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续签署正式协

议等相关事宜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合作协议书》的基本情况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达投资” ）于2017年5月25日签署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简称《合作协议书》），拟发起设立塞力斯善

达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558938541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莲路202号263室

法定代表人：伍长春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26日

营业期限：2012年10月26日至2027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11,656,956.20元，净资产11,054,308.06

元，2016年营业收入389,9581.55元，净利润965,363.78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善达投资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善达投资于2017年5月25日在武汉以书面方式签署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订的是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约定，系合作双方将来签

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 及其合作细则的基础，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与交易事项，

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进行审批与备案。 目前相关事项有待进一步商讨，公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在另行商议和签署具体合作事宜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基金的设立

1、基金法律架构

（1）基金将根据《合伙企业法》以有限合伙企业之组织形式设立。

（2）基金由善达投资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善达投资对基金事务享有充

分的管理和控制权，有权根据基金的合伙协议决策、执行基金的投资、业务开展及日常管理

事务，有权代表基金对外签署法律文件。善达投资在基金中的权限由各合伙人根据《合伙企

业法》在基金的合伙协议中具体约定。

2、基金信息

（1）基金的名称为：塞力斯善达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局最

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基金” ）；

（2）目标规模：人民币10亿元；

（3）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

（4）存续期限：五年，普通合伙人可根据项目运行情况决定延长至多一年。

（5）募集方式：甲方或其关联方认缴金额不低于基金总额的20%，乙方或其关联方认缴

金额不低于20%，其余资金由甲乙双方共同对外募集。

（6）出资方式：基金分三期，投资者按25%、35%、40%分期出资到位。除首期出资外，二

三期出资或依据项目进展进度实际出资到位。

（7）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塞力斯产业链上的未上市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体外诊断类

仪器、试剂及耗材、相关技术平台及医疗信息化产品、第三方检验中心、医院管理集团、医院

服务企业等。

（8）退出方式：基金将在投资标的整合成功、培育成熟后通过IPO、并购重组、股权转

让、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其中塞力斯对所有投资标的享有优先收购权，并对达到特定条

件的投资标的承担收购义务，收购条件及方式等另行约定。

（9）管理费用：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实缴出资额的2％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延长期将按

照未退出金额的2％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

（10）业绩分成：基金收益在扣除基金费用和基金全体合伙人收回本金后，基金全体合

伙人按剩余投资净收益的80％提取收益，基金管理人提取剩余20%收益，基金全体合伙人

之间按各层级合伙人权益义务对等的原则另行约定比例进行分配。

3、运作管理

（1）管理机构：（a）甲方指定公司担任本基金的投资顾问公司；（b）乙方或其指定公

司担任本基金的管理公司；

（2）管理分工：（a）甲方主要负责拟投资项目的开发、项目风险评估、项目投后管理，

并积极參与拟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实施等工作；（b）乙方主要负责拟投资项目的开

发、尽职调查、投资实施、投后资本运作、基金的日常运营管理。

（3） 投资决策： 甲方和乙方共同指定人员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 （以下简称 “投委

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人构成，其中甲方指定2人，乙方指定2人，外聘专家委员1人，其

中由甲方指定的委员各拥有一票否决权。 投委会决议一人一票，决议不少于四票通过方可

生效。

（二）收益分配

1、基金管理费

（1）基金管理费：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收取，由管理团队安排用于该支基金投资管理产

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等。

（2）基金存续的第二年起，上个年度的管理费若有结余，在下一年度管理费收取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基金管理人应向投资顾问公司支付约定比例或金额的年度顾问费，支

付后剩余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享有。

（3）至基金清算时，若管理费结余，基金管理人应向投资顾问公司支付约定比例或金

额的年度顾问费，支付后剩余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享有。

2、业绩分成

（1）基金管理人提取基金投资净收益的20％。

（2）基金管理人提取上述业绩分成后，应向投资顾问公司支付约定比例或金额的特殊

顾问费，支付后剩余业绩分成由基金管理人享有。

(3)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顾问之间就基金管理费、业绩分成收益的分配事项另行签订

协议。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顾问享有同等比例基金权益，包括收取的基金管理费及业绩

分成收益。

（三）其他条款

本协议仅为合作意向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将就后续开展基金合作的具体事宜

进行协商后，再签署正式协议。

（四）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附加或者保留条件

本战略合作协议未约定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协议条款无附加或保留条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设立该基金旨在拓展公司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产业布局，该基金将作为公司做

大做强医疗健康产业的战略发展平台，推动公司的外延式发展。

公司预计本次投资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为协议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基金的设

立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的投资进度等尚需要进一步明确,正式实施尚需协议各方进

一步协商谈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为协议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尚未经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基金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根据具体协议签

署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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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Caprico Biotechnologies,Inc.

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有助于公司建立Caprico品牌流式产品在中国的产、

供、销体系，快速占领流式试剂市场，建立品牌，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和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一、战略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7年5月25日，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塞力斯” ）与

Caprico� Biotechnologies,Inc.（以下简称“Caprico”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战略

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Caprico� Biotechnologies,Inc.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洲，亚特兰大市。

Caprico已建立了500多个纯化或荧光偶联单克隆抗体产品。 Caprico的产品和技术包括蛋

白质生物标记、细胞工程、免疫工程、分子诊断、流式应用等。 在过去的三年里已完成51株单

克隆抗体、250种标记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Caprico独立建立的细胞生物工程平台已用于开

发多种针对特异细胞表面生物标记物的抗体。

Caprico技术团队主要人员：

李润沼博士，M.D.M.S.分子生物学家。 2013年，李润沼博士创立了Caprico生物科技。

1994年至1999年，李博士先后在Varda� Rotter（p53发现者之一）和Takis� K� Papas（美国

分子肿瘤学开拓者，Myc基因的发现者）的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第一个证明了突变

型p53显著阻滞化疗诱导的细胞凋亡，为成功的抗肿瘤化疗方案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李润沼

博士先后任南卡莱罗纳医科大学病理学、埃默里大学血液肿瘤系助理教授，是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的职业发展奖的获得者。 在高影响因子的著名科学期刊， 包括PNAS,MCB,

Oncogene,Cancer� Research,Nature� Cell� biology,Cell� Cycle 和

Gene＆Development等发表研究报告。 其重要研究贡献还包括成功发现和克隆新的基因

（EAPI/Aaxx(2000)和EAPII/TTRAP/TDP2(2003年））等。

张献奎博士， 免疫学家，Caprico的创始人之一， 现任职于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MUSC）副教授。 张献奎博士拥有超过30年的

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经验。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癌症生物学；

自1997年以来一直担任MUSC抗体中心主任，具有全面的抗体开发和应用的知识与经验。

陈文博士，核酸及生物传感化学家，2002-2006任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06年

至2014年任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员。 精通核酸有机合成，纯化，修饰及生物聚合物的色谱纯

化（肽、蛋白质，DNA寡核苷酸）。 专供DNA寡核苷酸和肽官能部分（单体、荧光染料，和金

纳米技术）缀合及生物聚合物纯化和修饰。 有多年合成，纯化和修饰肽核酸和单链DNA寡

核苷酸的经验。 有多年抗体及适体分子修饰和生物传感器的开发的经验。

Mohammad� Sohrb� Hossin博士，免疫学家，2011-2014任Emory� University血液及

肿瘤科助理教授。 长期从事抗病毒免疫治疗及移植受体的细胞免疫研究。 拥有20多年流式

细胞分析的临床及科研经验。

曹孟德博士， 免疫学家， 多年从事调节性T细胞 （Treg） 及多足突细胞（dendritic�

cells） 的对免疫反应的研究。 曾任美国Banyan� Biomarkers,Inc. 公司高级研究员

（2011-2013），从事细胞蛋白工程及单克隆抗体的纯化与分析工作。

刘楚圣博士，化学家。 长期在知名美国企业Idexx� Laboratories（2005-2015）从事化

学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的设计、合成、配方和工艺开发。拥有FDA监管GMP和GLP医疗器械

环境的丰富经验。 精通核磁共振、高效液相色谱、紫外、红外光谱等多种分析技术。

杨立泉博士， 分子生物学家。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2008-2012） 和埃默里大学

（2012-2015）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在包括Cancer� cell在内的著名科学期刊发表多篇高影

响因子的文章。 在分子生物学构建、膜蛋白、信号通路对细胞的转化等领域富有经验。

Caprico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Caprico于2017年5月25日在武汉以书面方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订的是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约定，系合作双方将来签

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 及其合作细则的基础，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与交易事项，

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进行审批与备案。 目前相关事项有待进一步商讨，公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在另行商议和签署具体合作事宜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Caprico� Biotechnologies,Inc.

1、设立合资企业

（1）甲乙双方拟在中国武汉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以下简称“合资企业” ），甲方以

现金出资，持有合资企业51%股份；乙方以流式抗体细胞株及抗体生产、纯化、标记等技术出

资，持有合资企业49%股份。

（2）合资企业治理结构：合资企业设立董事会，由甲乙双方委派人员组成。 董事会共设

五个席位，其中甲方有权委派三席，乙方有权委派两席。

（3）合资企业主要业务：负责中国区域内的流式试剂的生产、研发及销售。 乙方履行出

资义务的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合资企业所有，合资企业不得将该技术向其他第三方转让

或公开。

（4）合资企业设立后应积极进行早期研发、测试，并积极准备申报文件、及时申报，完

成在中国的临床验证，确保流式试剂产品的上市流通。

（5）甲方分阶段履行现金出资义务。

（6）乙方应当积极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并派人指导或协助。 乙方提供全面的技术分

析和技术支持，包括产品研发综述、开发实验数据、对比试验数据、性能评估资料等。

（7）具体合作细节，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2、流式产品代理销售

（1） 甲乙双方全面合作建立并推广Caprico品牌流式产品。 乙方授权合资企业使用

Caprico品牌注册商标。

（2）合资企业生产的Caprico品牌流式产品在获得CFDA注册证并正式上市流通之前，

由乙方负责生产，乙方委托甲方代理、推动Caprico产品在中国科研市场销售。 合资企业生

产的Caprico品牌流式产品在获得CFDA注册证并正式上市流通之后，中国境内的上述产品

的生产、研发、销售将全部由合资企业负责，乙方将不再负责。

（3）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乙方以优惠价向甲方提供Caprico品牌产品（包括高纯度抗体，荧光标记抗体，抗体试

剂盒）。

乙方尽一切可能保证Caprico品牌产品的货源延续性、稳定性，供货上保证甲方为第一

优先。

乙方尽一切可能协助物流运输的通畅。

乙方尽一切可能为甲方销售、宣传、售后服务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

（4）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甲方派专人负责对Caprico产品进行促销活动，包括以Caprico名义参会、宣传、销售、

提供售后服务，甲方可酌情建立适当的售后服务体系。

甲方与乙方协商销售方案及指标，每月定期举行市场营销对话，按协商计划批量订货。

甲方将相关货款支付到乙方指定的美国账户。 甲、乙双方有权根据国内、国际市场自行调整

供货及销售价格，双方应当秉承公开、透明原则互相协商、通报。

甲方应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推动Caprico产品短期内在湖北及周边省份的销售，并逐渐

能使销售辐射全国。

甲方负责相关报关，通关手续，确保物流运输的通畅。

（5）具体合作细节，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等

1、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战略合作协议于2017年5月25日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2、违约责任：

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应当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依法要求违约方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四）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附加或者保留条件

本战略合作协议未约定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协议条款无附加或保留条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塞力斯与Caprico公司的合作，把Caprico公司的产品技术优势与塞力斯在国内的渠道

优势高效结合，将流式进口高端试剂国产化，丰富塞力斯自产产品线，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业务发展空间，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业务合作实现的效益需根据实际合作情况进行核算，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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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行长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7年5月25日

收到公司董事、行长谢铁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谢铁军先生由于工作调动原因，辞去

公司董事、行长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靖江润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谢铁军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谢铁军先生的辞职申请

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谢铁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行长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经营发展、规范治理付出

了辛勤的努力。 公司及董事会对谢铁军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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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公司311多功

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5,098,9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5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陆玉根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2人，董事沈孝丰、陈景庚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监事吴留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6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460,4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460,4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2016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2016年度“三农” 金融服务开展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8,9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重要岗位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6,943 99.9995 2,000 0.0005 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96,943 99.9995 2,000 0.000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8,500,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69,990,5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76,607,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76,596,7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42,580,5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制定 《2017-2019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42,580,5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2016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

告

172,596,8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部分关联方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172,596,8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

关于聘请2017�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42,580,5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242,580,5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9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242,580,5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

关于修订 《董事及重要岗

位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

理办法》的议案

242,578,543 99.9991 2,000 0.0009 0 0.0000

21

关于修订 《监事绩效考核

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242,578,543 99.9991 2,000 0.0009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为关于制定《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016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及《关于部分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江苏新恒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恒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

限公司、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唐林才，上述股东持股总数共计224,638,537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胡罗曼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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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4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于2017年5月25日在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已于2017年5月15日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董事沈孝

丰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唐林才先生出席并表决，陈景庚先生因公务原因未

能亲自出席，委托王德瑞先生出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陆玉根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设立黄埭支行（分理处）的议案

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同意设立黄埭支行（分理处）。

二、关于设立越溪支行（分理处）的议案

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同意设立越溪支行（分理处）。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 《2017年一季度经营情况报告》、《2017年一季度全面风险管理报

告》、《2017年一季度资产质量分类报告》及《2017年一季度审计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